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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2015 年在河北、安徽等 6 省区 30 县开

展光伏扶贫试点，到 2016 年总规模达 516 万千

瓦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获批，光伏扶贫持续升

温，覆盖范围和影响力逐步扩大。

目前，我国共探索出 4 种光伏扶贫类型，

即户用光伏项目、村级光伏电站、光伏农业大棚、

集中式光伏电站。2016 年，国家有关部门在总

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，将村级光伏电站确定为

光伏扶贫的主推方式。在刚刚召开的全国光伏

扶贫现场观摩会上，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司长

朱明透露，今年将把未来 3 年村级光伏电站的

指标一次性下达完毕。今明两年村级光伏扶贫

电站预计将掀起一轮建设高潮。

与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中的其他工程不同，

光伏发电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，投资回报

周期较长，目前还严重依赖相关补贴政策扶持，

同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、技术性。当光伏遇上

扶贫，原本就存在的行业内的问题势必会变得

更加复杂起来。

光伏扶贫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？

众所周知，光伏发电初始投资成本高，资

金来源是困扰光伏扶贫健康发展的一大问题。

光伏扶贫到底有多少种资金来源？

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国家能源局、国务院

扶贫办联合下发的全国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名

单中可以看到，目前，集中式电站资本金和贷

款的比例大部分是 1:4，资本金以政府 + 企业共

同出资模式为主，不同省份甚至省内不同地区

二者的出资比例各不相同，另有少数地区为政

府或者企业全额出资。村级电站（含户用系统）

的资金来源被笼统表述为“地方政府组织筹措”。

以湖北为例，目前存在 10 种光伏扶贫模式，

包括国家电网公司捐赠长阳、秭归、巴东和神

农架林区“三县一区”光伏扶贫电站模式、“政

府出资 + 金融机构贷款 + 社会资金 + 部门帮扶

资金 + 贫困村、贫困户自筹资金”五方协作的

荆州模式、“百村联建”“千户共享”的孝昌

模式等。

湖北晶日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

裁曾超向本刊记者介绍了晶日光能经历的光伏

扶贫故事。晶日光能先后与襄阳市政府合作了 3

种光伏扶贫模式，最早一批光伏电站由该公司

全额垫资；第二批电站政府出资 50%，该公司

垫付的资金，政府在光伏电站验收并网后 3 到 6

个月内还清；目前正在洽谈第三批光伏扶贫电

站合作模式，晶日光能希望能由政府担保贷款，

以降低企业资金风险。

光伏扶贫不能承受之重

文 / 本刊记者  曾惠娟  李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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晶日光能目前已与襄阳市 48 个贫困村正式

签订光伏扶贫相关合同，在 32 个村建成光伏扶

贫电站，合计并网 1940 千瓦，其中有 26 个电

站由企业全部垫资建成。

“我们累计投入资金 1375.98 万元，收回账

款 886 万元，最长的欠款已经快一年半了。”

曾超坦言，“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，光伏扶贫

本身是好事情，但是因为垫资时间太长了，企

业的资金成本就高了。” 

贷款难也是参与光伏扶贫企业反映的普遍

问题。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下达后，从国家到

省级政府层面，都要求国开行、农发行等金融

机构尽快与项目对接，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和有

关贷款条件做好融资保障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农

发行总行也已出台了光伏扶贫贷款方案。但在

实际操作中，光伏扶贫项目贷款困难重重。

晶日光能曾向当地国开行、农发行、农商

行等金融机构分别申请过光伏扶贫贷款，要么

是因为贷款金额小而贷不了款；要么是因为银

行较少接触光伏扶贫项目，批贷谨慎而迟迟不

予批复；还有就是对贷款的主体有严格要求，

政府或贫困户个人可以申请贷款，但企业不行。

“所以，我们参与的光伏扶贫项目没有一个是

做了贷款的。”曾超说，他希望政府能够在建

立一些规则的前提下，提供资金募集渠道，让

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运作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

5 月 25 日，全国光伏扶贫现场观摩会召开

前夕，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许健民

对本刊记者表示：“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做，

存在利益分配和融资困难问题。今后全国将主

推村级光伏扶贫电站，我们建议以政府财政资

金和社会捐赠资金为主，尽量少用贷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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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记者了解到，由国务院扶贫办下派干

部任第一书记的甘肃省渭源县元古堆村探索出

的光伏扶贫政企合作模式和灵活的收益分配机

制已受到高层关注。

元古堆村去年投资 240 万元建成一座 300

千瓦村级光伏电站，并于当年 6 月并网发电。

截至当年年底，该电站发电收益为 21.2 万元，

当年已分配给村集体 11 万元。

元古堆村光伏扶贫示范项目的投资以财政

扶贫资金为主、企业配套资金为辅，二者比例

为 2:1。政府负责提供土地和协调解决相关问题，

企业负责光伏电站的设计、建设及后期运维。

村集体拥有电站的所有权。收益分成按照时间

推进而有不同的模式：2017~2025 年，运营企业

确保村集体每年获得固定收益 20 万元，剩余的

上网收益在支付电站运营维护成本后归企业所

有，企业自负盈亏；2026 年起，每年的发电收

益首先支付运营维护成本，再由村集体与企业

按照 2:1 的比例分配利润。

对于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建设、全部捐赠村

级光伏扶贫电站的模式，长阳县县委书记赵吉

雄表示，建档立卡村的村级组织和贫困户都非

常拥护和高兴。他说，很多县发展光伏扶贫，

都需要财政拿出一部分资本金，还要贷一部分

公款。等光伏电站产生收益后，首先要考虑还

本付息，留给村里可支配的资金就少了，资金

的使用效率就打了折扣。国家电网公司不让村

级组织在光伏扶贫过程中负债、不给贫困人口

增加负担的做法，体现了中央企业强烈的社会

责任感，帮扶帮到了关键点上。

他同时表示，这种建设模式在全国还是少

见的，首先需要出资方有足够大的资金量。在

他看来，光伏扶贫要发展得好，应给予贫困地

区特殊的电价补贴政策，“真正要扶贫，这一

块就不应该降电价，这样才能扩大光伏扶贫的

范围和影响力。”

目前，光伏扶贫项目与商业电站项目同样

受到电价补贴逐年下调政策的影响，同样面临

补贴资金能否足额及时到位的难题。

采访中，有业内人士表示，光伏扶贫最大

的问题就是国家光伏扶贫专项资金要拨付到老

百姓手中，中间要经过的链条太长，手续太繁复，

如果能指定几个部门负责，这事就好办多了。

光伏扶贫如何实现可持续？

除了资金来源，光伏扶贫电站的质量怎么

保证、产生的收益如何分配等问题，也是制约

光伏扶贫健康发展的普遍性问题。

2016 年 3 月，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联合发

布《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》，提

出光伏扶贫项目应采购技术先进、经过国家检

测认证机构认证的产品，鼓励采购达到领跑者

技术指标的产品。所谓“光伏领跑者计划”是

国家能源局于 2015 年开始实行的光伏扶持专项

计划，旨在建设先进技术光伏发电示范基地、

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等。

虽然国家对光伏扶贫准入企业的要求与领

跑者计划相当，但随着国家放开村级光伏扶贫

电站装机规模的限制，市场一大，在实际操作

中就容易混入一些不够专业的企业，导致电站

建设质量良莠不齐。

曾超介绍说，2016 年 1 月下旬，湖北省扶

贫办和湖北省能源局曾在随州市召开全省光伏

扶贫现场推进会，晶日光能等省内七家光伏企

业应邀参会。“扶贫办当时说在省内扶贫的话，

他们从省一级考虑，就以这七家企业为主开展，

但是后来并没有完全按照这样去做。”曾超表

示，目前，贫困村发展光伏电站的愿望强烈，

市场涌入了一些不够专业、不负责任的小公司，

这些公司通过采用工艺水平较低的光伏组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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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别甚至采用回收的光伏面板来压降成本，干

扰了正常市场秩序。

而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、中央企业参

与的光伏扶贫项目，电站质量都得到了有力保

证。譬如，对于长阳县国家电网公司对口建设

的 54 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，赵吉雄就很有信心。

他说，从选址到施工，国家电网公司都是以工

程为先导，以真正为村里为贫困户办事为己任，

从公司领导到专业技术人员走遍了每一个建档

立卡村，就是为了使电站建成后能够最大限度

地发挥作用。

长阳县扶贫办副主任白万里说，过去他们

也不懂光伏，跟着国家电网公司走一遍后，以

后他们再组织光伏扶贫项目时就有了底气，有

了对照的标杆了。

光伏扶贫资金的投入可以说是“输血式”

扶贫的主要表现。在现行的精准扶贫格局下，

光是“输血”还不够，还需要增强贫困村、贫

困户自身的“造血”功能。这就需要通过一些

规则设置来激活村集体、贫困户脱贫的积极性。

正在从事精准扶贫有效性研究的中国社科

院贫困与福祉研究室主任檀学文对本刊记者表

示，对于贫困村或贫困户来说，光伏发电是一

笔资产收益，是众多扶贫方式的一种，村里不

能干等着这笔收益壮大集体经济，而要想办法

去搞一些真正的产业，增强自身发展能力，否

则就是治标不治本。

宜昌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海红正在长阳县

挂职副县长。他认为，扶贫最根本的目的是要

带动贫困村村民转变观念。因此，国家电网公

司在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中突出了

劳有所获的原则。

合子坳村是长阳县龙舟坪镇 3 个重点贫困

村之一，地处山区，农业产业基础薄弱，主要

依靠打工经济。全村现有 543 户人家，其中 144

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由国家电网公司在村里

全资建设的一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已于今年 4

月并网发电，不久将通过捐赠划拨方式划入村

集体。

“国家电网公司的预期目的是使贫困村出

列、贫困户脱贫，不怕贫困村富起来。其余单位、

部门，包括上级政府都不得动这一扶贫资产和

收益。”长阳县供电公司光伏扶贫项目相关负

责人吕学银表示。

谈及收益分配，合子坳村支部书记赵高峰

介绍了村里的打算：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和县政

府协商制定的收益分配管理办法，以电站年收

益 19 万元计算，其中 5 万元将纳入集体经济收

入，4 万元用于设立公益性岗位，2 万元用于助

学等，2 万元用于帮扶贫困户急难事，剩余的用

于产业扶贫，主要发展茶叶和甜柚种植业。

由于光伏电站收益一年一结，村里预计在

今年年底制定分配方案，经村民代表表决后上

报乡政府、县政府相关部门审核，并报县供电

公司备案，最后在村里公示。“有各级政府监

督、村民民主监督、供电公司定期督察，还有

第三方审计，收入分配肯定能做到公开透明。”

赵高峰表示。

甘肃元古堆村在制定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办

法时也明确提出，要通过 3 种方式支持贫困户

增收脱贫，包括设立公益性岗位，贫困村民竞

争上岗并获得劳务费；每年评选“脱贫致富先

进家庭”给予奖励；资助因灾、因病、因学而

生活困难的家庭。元古堆村驻村第一书记强调：

“钱不是发下去的，而是村民赚走的。”

檀学文介绍说，从他调研的情况看，全国

光伏扶贫还处于起步阶段，不少光伏电站虽然

已经发电了，但钱还在账上，制定以户优先的

收益分配方案和体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运维方

案至关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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